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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配合学校课程持续发展，《数学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四至中六）》（以下

简称《课程及评估指引》）于 2017 年 12 月更新。高中数学课程包括必修

部分和延伸部分。延伸部分包括两个单元，分别是单元一（微积分与统计）

和单元二（代数与微积分）。  

在《课程及评估指引》中，单元二的学习重点以表列形式归于不同学习单

位内。表中「注释」栏的内容为学习重点的补充资料。本小册子内的课程阐

释旨在进一步解释：  

（一）   单元二学习重点的要求；  

（二）  单元二的教学建议；  

（三）  单元二学习单位之间的关系和结构；及

（四）  必修部分与单元二的课程衔接。  

本小册子内的课程阐释配合《课程及评估指引》内每一学习单位的「注释」栏及教学时

数，可作为教师规划该学习单位教学的阔度和深度之参考。教师宜在施教单元二时，把

必修部分和单元二的内容视为连贯的数学知识，并培养学生运用数学解决问题、推理及

传意的能力。此外，教师须留意，《课程及评估指引》中的学习单位及学习重点的编排

次序并不等同于学与教的次序，教师可因应学生需要有系统地编排学习内容。 

欢迎各界人士就本小册子提供意见和建议。来函请寄：

九龙油麻地弥敦道 405 号  

九龙政府合署 4 楼  

教育局课程发展处  

总课程发展主任（数学）收

传真： 3426 9265 

电邮： ccdoma@edb.gov.hk  



  

i 

  

 

（空白页）  

 

 

 

 

 

 

 

 

 

 

 

 

 

 

 

 

 

 

 

 

 

 

 

 

 

 

 

 

 

 

 

 

 

 

 

 

             ii 



  

 1 

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内容包括五个学习单位，可作为单元二内微积分和代数的先备知

识。这些基础知识能贯通必修部分及单元二。因此，深入处理此领域内的

课题并非本课程的重点。  

 

学习单位「奇函数和偶函数」提供基础知识协助学生理解涉及奇函数和偶

函数的定积分的性质。学习单位「二项式定理」是证明学习单位「求导法」

内的一些法则的基础。学生须能运用数学归纳法证明命题。学习单位「续

三角函数」介绍弧度法、三个新的三角函数和一些在学习微积分常用的三

角公式。学生须理解弧度法在微积分中的重要性。学习单位「 e  的简介」帮

助学生理解 e 和自然对数为重要的数学概念，特别是在微积分求导法及积

分法中十分重要。  

 

由于基础知识与微积分和代数有很强的联系，教师应编排合适的教学次序

以照顾学生的学习需要。例如，教师在教授 e 的定义时，可将学习单位「 e  

的简介」融入学习单位「极限」中，使学习内容更为连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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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基础知识  

1. 奇函数和偶函

数  

1.1  认识奇函数和偶函数及它们的图像  2 

 

课程阐释：  

 

学生已在必修部分学习单位「函数及其图像」学习函数的概念。在本学习单

位中，学生须认识奇函数和偶函数的定义及其图像。学习重点 10.2 中有部

分定积分的性质涉及奇函数和偶函数的概念。但例如，奇函数  + 奇函数  = 

奇函数和偶函数  + 偶函数  = 偶函数等奇函数和偶函数的性质则不属课程

所需。  

学生须认识绝对值函数 y x 的定义及其图像，并认识它是偶函数的一个例

子。此外，在学习重点 9.2 中，公式  
1

ln xdx
x

C   及其证明亦涉及绝对值

函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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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基础知识  

2.  数学归纳法  2.1  理解数学归纳法原理  3 

 

课程阐释：  

 

数学归纳法是证明数学命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在本学习单位中，学生须能

运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与有限数列求和有关的命题。学生须理解数学归纳法

的原理，懂得数学归纳法的步骤并能运用数学归纳法解决问题。运用数学

归纳法证明与不等式和整除性有关的命题不属课程所需。  

 

教师可引导学生猜想一些有限数列求和的公式并让学生验证他们有关的猜

想。教师应指出若已知一个命题对一些正整数为真，这仍然不足以保证该

命题对所有正整数均为真。例如：当 n  = 1、 2、 3、 4 和 5 时，  

命题  21 3 5 ... (2 1) ( 1)( 2)( 3)( 4)( 5)n n n n n n n            成立。但该命题对其

他正整数不为真。  

                                                                                                                                                                                                                                                                                                                                                                                                                                                                                                                                                                                                                                                                                                                                                                                                                                                                                                                                                                                                                                                                                                                                                                                                                                                                                                                                                                                                                                                                                                                                                                                                                                                                                                                                                                                                                                                                                                                                                                                                                                                                                                                                                                                                                                                                                                                                                                                                                                                                                                                                                                                                                                                                                                                                                                                                                                                                                                                                                                                                                                                                                                                                                                                                                                                                                                                                                                                                                                                                                                                                                                                                                                                                                                                                                                                                                                                                                                                                                                                                                                                                                                                                                                                                                                                                                                                                                                                                                                                                                                                                                                                                                                                                                                                                                                                                                                                                                                                                                                                                                                                                                                                                                                                                                                                                                                                                                                                                                                                                                                                                                                                                                                                                                                                                                                                                                                                                                                                                                                                                                                                                                                                                                                                                                                                                                                                                                                                                                                                                                                                                                                                                                                                                                                                                                                                                                                                                                                                                                                                                                                                                                                                                                                                                                                                                                                                                                                                                                                                                                                                                                                                                                                                                                                                                                                                                                                                                                                                                                                                                                                                                                                                                                                                                                                                                                                                                                                                                                                                                                                                                                                                                                                                                                                                                                                                                                                                                                                                                                                                                                                                                                                                                                                                                                                                                                                                                                                                                                                                                                                                                                                                                                                                                                                                                                                                                                                                                                                                                                                                                                                                                                                                                                                                                                                                                                                                                                                                                                                                                                                                                                                                                                                                                                                                                                                                                                                                                                                                                                                                                                                                                                                                                                                                                                                                                                                                                                                                                                                                                                                                                                                                                                                                                                                                                                                                                                                                                                                                                                                                                                                                                                                                                                                                                                                                                                                                                                                                                                                                                                                                                                                                                                                                                                                                                                                                                                                                                                                                                                                                                                                                                                                                                                                                                                                                                                                                                                                                                                                                                                                                                                                                                                                                                                                                                                                                                                                                                                                                                                                                                                                                                                                                                                                                                                                                                                                                                                                                                                                                                                                                                                                                                                                                                                                                                                                                                                                                                                                                                                                                                                                                                                                                                                                                                                                                                                                                                                                                                                                                                                                                                                                                                                                                                                                                                                                                                                                                                                                                                                                                                                                                                                                                                                                                                                                                                                                                                                                                                                                                                                                                                                                                                                                                                                                                                                                                                                                                                                                                                                                                                                                                                                                                                                                                                                                                                                                                                                                                                                                                                                                                                                                                                                                                  

当运用数学归纳法证明数学命题 P(n) 对所有正整数 n  为真时，学生须注

意在数学归纳法原理中以下两个步骤的重要性：  

(1)  证明 P(1)为真。  

(2)  证明对任意正整数 k，若 P(k)为真，则 P(k  + 1)亦为真。  

 

教师可运用反例阐释若不能完成上述其中一个步骤时，我们不能证明命题

P(n)对所有正整数 n 均为真，例如：  

(a)  对于任意正整数  n，
1

1 2 3
2

n
n


     。  

(b)  对于任意正整数  n，
( 1)

1 2 3 2
2

n n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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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 (a)中，虽然可以完成第 1 个步骤，但不能完成上述的第 2 个步骤，所

以不能运用数学归纳法证明 P(n)对于任意正整数 n 均为真。  

在例 (b)中，虽然可以完成第 2 个步骤，但由于 P(1)不为真，所以不能运用

数学归纳法证明 P(n)对于任意正整数 n 均为真。  

 

学生已在必修部分学习单位「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及其求和法」学习等差

和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学生可尝试运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有关公式。   

 

学生须能运用数学归纳法证明学习单位 3 中的二项式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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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基础知识  

3.  二项式定理  3.1  以二项式定理展开指数为正整数的二项

式  

3 

 

课程阐释：  

 

学 生 已 在 第 三 学 习 阶 段 学 习 整 数 指 数 定 律 、 多 项 式 的 运 算 和 恒 等 式

 
2 2 22a b a ab b    。在这学习单位介绍二项式定理时，教师可让学生认识

到，当 n 很大时，运用在第三学习阶段所学的方法展开   
n

a b  ，运算会

变得非常繁复。  

 

学生须能运用在学习单位 2 的数学归纳法证明二项式定理。  

 

为使二项展式的表达更加简洁，学生须认识求和记法（）：  

 

(a + b)
n

 = C
 n 0 a

n
+ C
 n 1 a

n–1
b + C

 n 2 a
n–2

b
2
+...+ C

 n n–1ab
n–1

+ C
 n n b

n
 = 

r=0

n

 C
 n r a

n–r
b

r
，其中 n 为正

整数。  

学生亦须认识关系式：
1

n

i

a na


  和  
1 1 1

n n n

r r r r

r r r

ax by a x b y
  

     ，其中 a、b 为

常数。  

 

由于二项式定理是属于基础知识内的学习单位，涉及这定理的有关问题和

例子应简单和直接。因此，以下内容不属课程所需：  

 三项式的展开  

 最大系数、最大项和二项式系数性质  

 求近似值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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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单位 7 中，学生从基本原理证明公式    1n nd
x nx

dx

  时须能运用二项

式定理，其中 n 为正整数。  

 

此外，教师可向学生介绍以下的历史事实：  

帕斯卡于 1654 年出版的《算术三角论》介绍二项式系数的三角形排列方法

及其应用。因此，一般称这个三角形的排列方法为帕斯卡三角。事实上，  

早于 13 世纪，中国数学家杨辉在他的著作《详解九章算术》 (1261) 已展

示相同的三角形，并指出「贾宪用此术」。故此，这个三角形的排列方法亦

称为「杨辉三角」或「贾宪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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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基础知识  

4.  续三角函数  4.1 理解弧度法的概念  

4.2  理解余割函数、正割函数和余切函数  

4.3  理解正弦、余弦、正切函数的复角公式、

二倍角公式及正弦、余弦函数的和积互化

公式  

15 

 

课程阐释：  

 

在单元二，学生须能以弧度表示角的大小并能进行弧度与角度之间的转换。

在学习单位 6 和 7 中，教师可解释学习弧度法在推导公式  
0

sin
lim 1





  和求

三角函数导数时的意义。  

 

学生已在必修部分学习单位「续三角学」学习正弦、余弦和正切这些三角

函数及其图像和性质 (包括极大值、极小值和周期性 )。在本学习单位中，学

生须理解另外三个三角函数，即余割函数、正割函数和余切函数的定义及

两个相关恒等式： 1 + tan2  = sec2  和 1 + cot2  = cosec2 。学生亦须能运用这

些恒等式简化其他三角数式。  

 

学生须理解以下的公式：  

 sin( ) sin cos cos sinA B A B A B     

 cos( ) cos cos sin sinA B A B A B    

 
tan tan

tan( )
1 tan tan

A B
A B

A B


    

 sin 2 2sin cosA A A  

 2 2 2 2cos2 cos sin 1 2sin 2cos 1A A A A A       

 
2

2 tan
tan 2

1 tan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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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sin 1 cos 2

2
A A   

  2 1
cos 1 cos 2

2
A A   

 2sin cos sin( ) sin( )A B A B A B      

 2cos cos cos( ) cos( )A B A B A B      

 2sin sin cos( ) cos( )A B A B A B      

 sin sin 2sin cos
2 2

A B A B
A B

 
    

 sin sin 2cos sin
2 2

A B A B
A B

 
    

 cos cos 2cos cos
2 2

A B A B
A B

 
   

 cos cos 2sin sin
2 2

A B A B
A B

 
    

 

此外，教师可介绍亚历山大的克劳狄乌斯・托勒密 (约公元 100 年－ 170 年 )

所构作的弦表与复角公式之间的关系和弦表中主要运用的定理为托勒密定

理，而此定理是必修部分进阶学习单位中一个可探究的课题。  

 

学生会发现   2 1
sin 1 cos 2

2
A A  、  2 1

cos 1 cos 2
2

A A   与和积互化公式是计算

积分时的重要工具。  

 

学生已在必修部分学习单位「续三角学」学习解简易三角方程，其中答案

限于 0  至 360。在此，学生亦须能解三角方程，其中答案限于 0 至 2 而

此内容可应用到解学习重点 8.4 内有关极值的问题。  

 

辅助角的形式不属课程所需。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hk&sl=en&sp=nmt4&u=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igonometric_table&xid=17259,15700021,15700105,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73,15700186,15700201&usg=ALkJrhjaUa1saVzPfbG-zHMVaWABQ-ZonA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c?depth=1&hl=zh-TW&prev=search&rurl=translate.google.com.hk&sl=en&sp=nmt4&u=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igonometric_table&xid=17259,15700021,15700105,15700124,15700149,15700168,15700173,15700186,15700201&usg=ALkJrhjaUa1saVzPfbG-zHMVaWABQ-Z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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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基础知识  

5.  e  的简介  5.1 认识 e 和自然对数的定义及其记法  2 

 

课程阐释：  

学生会发现在本学习单位所学习的 e 和自然对数在微积分的学习中有重要

的意义。学生已在必修部分学习单位「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学习指数函

数、对数函数和它们的图像。在本学习单位中，学生须理解指数函数  xe  和

自然对数函数  ln x。  

 

教师可用不同方法介绍 e。例如：  

 (1) 
1

lim(1 )n

n
e

n
   

 (2) 
2 3

1
2! 3!

x x x
e x      

 

学生须认识当 n 的值增加时，
1

1

n

n

 
 

 
会愈来愈接近一个数而那个数就是 e。

当学生学习极限的概念后，应认识  
1

lim(1 )n

n
e

n
  。然而，证明  

1
lim(1 )n

n n
  的

存在不属课程所需。  

 

教师可让学生利用计算机或试算表，求  
1

lim(1 )n

n n
  的近似值。此外，教师

亦可使用动态数学软件绘制  
1

(1 )ny
n

   的图像以协助学生观察当 n 增加时

的
1

1

n

n

 
 

 
 的趋势并估计  

1
lim(1 )n

n n
  的值。  

学生须认识
2 3

1
2! 3!

x x x
e x     ，并可将 x  = 1 代入这个数式以求 e 的近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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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学生须认识自然对数函数具有必修部分学习单位「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

中对数函数的所有性质。换底公式在微积分求导法中求不同底的对数函数

的导数是重要的。  

 

因本学习单位可能涉及极限概念，本学习单位的教授可安排在教授学习重

点 6.1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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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  

 

微积分由六个有关极限、求导法（或称「微分法」）和积分法及其应用的学

习单位组成。  

 

在学习极限和求导法前，学生须掌握函数的概念、图像及性质。函数极限

是微积分的一个重要部分，透过函数极限的知识，学生可理解函数导数的

概念及求导法有关的法则。在求导法的应用中，学生须能解关于变率、极

大值及极小值等应用题。  

 

不定积分与求导法有一个互逆的联系，而微积分基本定理将这两个表面上

不同的概念连系起来。在这阶段，定积分的应用则集中于求平面图形的面

积和旋转体的体积。学生更可欣赏如何使用定积分来计算一些由非直线所

组成的图形面积，例如圆面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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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微积分  

6. 极限  6.1  理解函数极限的直观概念  

6.2 求函数的极限  

3 

 

课程阐释：  

 

学生已在必修部分学习单位「函数及其图像」和「续函数图像」学习不同函

数的概念和图像。动态数学软件在探究函数图像时是十分有用的。函数极

限是微积分的一个重要部分。学生须以代数方法和函数图像理解函数极限

的直观极念。教师可利用动态数学软件帮助学生掌握相关概念。但须注意，

函数极限的严格定义不属课程所需。  

 

学生须认识对某些函数  ( )f x ，当  x  趋向  a  时， ( )f x  的极限可能不存

在，诸如函数  
1

( )f x
x

 ，当  x  趋向 0 时， ( )f x  的极限不存在。  

 

从函数的图像区分连续函数和不连续函数不属课程所需。  

 

学生须认识有关函数的和、差、积、商、纯量乘法极限和复合函数极限的定

理，但其证明不属课程所需。学生亦须认识这些定理所需的条件，例如，学

生须认识如果定理   lim ( ) ( ) lim ( ) lim ( )
x a x a x a

f x g x f x g x
  

    成立须预设  lim ( )
x a

f x


 

和  lim ( )
x a

g x


 同时存在。  

另一方面，教师可以要求学生举出   lim ( ) ( ) lim ( ) lim ( )
x a x a x a

f x g x f x g x
  

    不成立

的例子。  

 

在本学习单位中，教师应介绍复合函数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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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须能把诸如
1

2x x 
 与   1

2
2

x x   的数式互相转化。教师可在

这学习单位中当计算诸如
0

lim
2 2x

x

x  
 、

3 30
lim

5 5x

x

x  
 和  

0

7 7
lim
x

x

x

 
 

等时介绍上述有关数式互相转化的方法。  

 

学 生 须 能 运 用 两 个 重 要 的 公 式  
0

sin
lim 1





  ( 是 以 弧 度 为 单 位 ) 和  

0

1
lim 1

x

x

e

x


  求三角函数的导数和指数函数的导数。  

 

教师可用不同的方法，例如运用图像或动态数学软件等方法解释上述两个

公式成立的理由。  

 

此时，学生须能求有理函数在无穷大时的极限。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8%E6%80%81%E6%95%B8%E5%AD%B8(%E5%87%A0%E4%BD%95)%E8%BD%AF%E4%BB%B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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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微积分  

7. 求导法  7.1  理解函数导数的概念  

7.2 理解求导法的加法法则、积法则、商法则

及链式法则  

7.3 求包含代数函数、三角函数、指数函数和

对数函数的函数之导数  

7.4 以隐函数求导法求导数  

7.5 求显函数的二阶导数  

13 

 

课程阐释：  

 

学生已在学习单位 6 学习函数极限的概念。在本学习单位中，学生须理解：

给定函数  ( )y f x ，若  
0

( ) ( )
lim
x

f x x f x

x 

 


 存在，则此极限定义为 ( )y f x  

在  x  的 导数 。 同 时 ， 学 生 须能 运 用 函 数  ( )y f x  的 图 像来 解 释 函数  

( )y f x  在  x  的导数是当  x  趋向 0，通过 ( , ( ))x f x  和  ( , ( ))x x f x x   

的割线斜率的极限。教师亦应介绍曲线的切线的概念。  

 

学生须能从基本原理求初等函数的导数，例如，常数函数、xn  (其中 n 为正

整数 )、 x 、sin x、cos x、ex  和  ln x 等。他们亦须能运用诸如互相转化数

式  x x x   与  
x

x x x



 
 的方法从基本原理求函数  

1

x
 的导数。

学生须能从基本原理并运用二项式定理证明  1( )n nd
x nx

dx

 ，其中 n 为正整

数。学生亦可运用数学归纳法证明此公式。  

 

学生须认识导数的记法： y '， f  ' (x) 和
dy

dx
。  

判别函数的可导性不属课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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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须理解加法法则、积法则、商法则和链式法则，及能运用这些法则求

函数的导数。  

法则包括：  

 加法法则： ( )
d du dv

u v
dx dx dx

     

 积法则： ( )
d du dv

uv v u
dx dx dx

    

 商法则：
2

( )

du dv
v u

d u dx dx

dx v v



   

 链式法则：
dy dy du

dx du dx
  

 

教师可选用诸如
   

 

 
2 2sin sin sin

2sin cos
sin

d x d x d x
x x

dx d x dx
    等适当的例子以助

学生理解链式法则。  

 

学生须理解以下的公式：  

 ( ) 0C    

 1( )n nx nx    

 (sin ) cosx x   

 (cos ) sinx x    

 2(tan ) secx x   

 ( )x xe e   

 
1

ln )( x
x

   

 

学生须能运用以上的法则和公式求包含代数函数、三角函数、指数函数和

对数函数的函数之导数。代数函数须包括以下函数：  

 多项式函数  

 有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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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幂函数 x 

 由上述各函数的加、减、乘、除和复合而成的其他函数，诸如 2 1x   

 

当求诸如  2logy x  等底不是  e  的对数函数的导数时，学生须能运用必

修部分学习单位「指数函数与对数函数」所学的换底公式：  

   2

ln 1 1
log (ln )

ln 2 ln 2 ln 2

dy d d x d
x x

dx dx dx dx x

 
    

 
。  

 

学生须能运用隐函数求导法求导数。方程诸如  3 33 3x xy y    和  2x y y   

可作为说明运用隐函数求导法求  
dy

dx
 的例子。对一些方程， y 是不容易或

不可能以 x 表示 y。若目的只是求导，学生不须一定要以 x 表示 y。  

 

学 生 须 能 运 用 对 数 求 导 法 的 技 巧 求 诸 如  2 2 6( 2)(3 2) (4 5)y x x x     和  

4
2 1

2 1

x
y

x

 
  

 
等函数的导数。  

 

学生须能求显函数的二阶导数并认识记法： ''y 、 ''( )f x  和  
2

2

d y

dx
。 学生须

能运用函数 ( )f x 的二阶导数判别该函数的图像在 a x b  的凹性。在学习重

点 8.2 中，二阶导数对判别函数的凹性和求函数的极值是十分有用的。  

 

三阶及更高阶的导数不属课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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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微积分  

8. 求导法的应用  8.1  求曲线的切线方程  

8.2 求函数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8.3 描绘多项式函数及有理函数的曲线  

8.4 解与变率、极大值和极小值有关的应用题  

14 

 

课程阐释：  

 

学生已在必修部分学习求直线方程。在学习重点 8.1 中，学生不单须能找出

曲线上一点的切线方程，亦能求曲线外一点至曲线的切线方程。  

 

学生已在必修部分学习单位「函数及其图像」学习运用图解法和代数方法

求二次函数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在本学习单位中，学生须能运用求导法求

其他函数的极大值和极小值。  

 

学生须理解函数递增、递减和凹性的概念并能运用有关概念求函数的极大

值和极小值。  

 

学生须能运用一阶导数和二阶导数判断函数的转向点是极大点或极小点并

求函数的局部极值（即是局部极大值和局部极小值）和全局极值（即是全局

极大值和全局极小值）。若
0( ) 0f x  ，二阶导数不适用于判别在

0x x 的极

值。在这情况下，学生须采用一阶导数求函数的极值。  

 

学生须能描绘多项式函数及有理函数的曲线。当描绘曲线时，学生须注意： 

 曲线的对称性  

 x 值和 y 值的限制  

 曲线与两轴的截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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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大点和极小点  

 拐点  

 曲线的垂直、水平和斜渐近线  

 

学生须能运用二阶导数判别函数的凹性，并使用这些性质求曲线上的拐点。

学生可利用动态数学软件探索曲线上拐点的切线是否可以是水平或斜的。

对于能力较佳的学生，教师还可进一步讨论曲线上拐点的切线是否可以是

垂直的。  

 

学生应注意到当描绘函数的曲线时，他们不一定须要考虑上述所有的特征。 

 

求有理函数的斜渐近线方程有可能涉及长除法。教师教授这学习重点前，

可巩固学生在必修部分学习单位「续多项式」中的有关多项式除法的知识。 

 

教师应注意在学习重点 8.4 中，学生须解与变率、极大值和极小值的应用

题，其中须包括涉及位移、速度和加速度的应用题。  

 

如果应用题涉及其他学科的用语，则须在问题中提供该用语的定义，而这

些用语并非在学习重点 8.4 中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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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微积分  

9. 不定积分法及

其应用  

9.1  认识不定积分法的概念  

9.2 理解不定积分的性质及运用代数函数积

分公式、三角函数积分公式和指数函数积

分公式求不定积分  

9.3 理解不定积分在数学情境的应用  

9.4 运用代换积分法求不定积分  

9.5 运 用 三 角 代 换 法 求 含 有  2 2a x 、

2 2

1

a x
 或  

2 2

1

x a
 形式的不定积分  

9.6 运用分部积分法求不定积分  

15 

 

课程阐释：  

 

学生须认识不定积分是求导法的逆运算。  

学生须认识不定积分的记法为： ( )f x dx  和关系式 ( ) ( )f x dx F x C   并理解

这关系式中积分常数  C  的意义。  

学生须认识「被积函数」、「原函数」和「积分常数」等名词。   

学生须认识不同方法计算不定积分可得出看似不同答案，诸如  

2 2 3 2

1

1
( 1) ( 2 1)

3
x dx x x dx x x x C          和  

2 2 3

2

1
( 1) ( 1) ( 1) ( 1)

3
x dx x d x x C        。  

 

学生须理解以下不定积分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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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kf x dx k f x dx  ，其中 k 为常数  

  ( ) ( )f x g x dx ( ) ( )f x dx g x dx    

 

学生须理解并能运用以下公式求不定积分：  

 k dx kx C   ，其中  k  和  C  为常数。  

 
1

1

n
n x

x dx C
n



 
  ，其中 1n   。  

  
1

ln xdx
x

C    

  x xe dx e C   

  sin cosx dx x C     

  cos sinx dx x C    

  2sec tanx dx x C   

 

学生须理解涉及不定积分在诸如几何学方面等数学情境的应用。如果应用

题涉及其他学科的用语，则须在问题中提供该用语的定义，而这些用语并

非在学习重点 8.4 中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  

 

学生须能运用代换积分法求不定积分。  

 

学生须能运用三角代换法求含有  2 2a x  、
2 2

1

a x
 或  

2 2

1

x a
 形式的不

定积分，并认识记法：  sin1 x、 cos1 x 和  tan1 x 和它们主值的概念。被积

函数包括 sin1 x、 cos1 x 和  tan1 x 的积分不属课程所需。  

 

学生须能运用分部积分法求不定积分。教师可利用 ln x dx 作例子解释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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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法。须注意在单元二求一个积分时只限使用最多两次分部积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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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微积分  

10.  定积分法  10.1 认识定积分法的概念  

10.2 理解定积分的性质  

10.3 求代数函数、三角函数和指数函数的定

积分  

10.4 运用代换积分法求定积分  

10.5 运用分部积分法求定积分  

10 

 

课程阐释：  

 

学生须认识定积分作为和的极限及由此定义求定积分。学生须认识记法：

( )
b

a
f x dx  和哑变量的概念，例如 ( ) ( )

b b

a a
f x dx f t dt  。以定积分法求无穷数

列之和不属课程所需。  

 

学生须理解以下定积分的性质：  

 ( ) ( )
b a

a b
f x dx f x dx    

 ( ) 0
a

a
f x dx    

 ( ) ( ) ( )
b c b

a a c
f x dx f x dx f x dx      

 ( ) ( )
b b

a a
kf x dx k f x dx  ，其中 k 是常数  

  ( ) ( ) ( ) ( )
b b b

a a a
f x g x dx f x dx g x dx      

 若 ( )f x 为奇函数，则 ( ) 0
a

a
f x dx


 。  

 若 ( )f x 为偶函数，则
0

( ) 2 ( )
a a

a
f x dx f x d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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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和学生探讨这些性质的几何意义。  

 

当定积分  ( )
a

a
f x dx

  中的  ( )f x  涉及绝对值且为奇函数或偶函数时，学生

可运用偶函数和奇函数定积分的性质得出诸如：  

3

3
0x x dx


 ，其中 y x x 为奇函数。  

 

求其他涉及绝对值的被积函数的定积分，则不属课程所需。  

 

当运用代换积分法计算定积分时，学生须能相应地改变定积分的上限和下

限。  

 

学生须认识微积分基本定理并透过这定理认识定积分和不定积分的关系：  

   ( ) ( ) ( )
b

a
f x dx F b F a  ，其中 ( ) ( )

d
F x f x

dx
 。  

 

教师可介绍微积分基本定理的证明。  

 

学生须能运用分部积分法求定积分，但求一个积分时最多运用分部积分法

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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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微积分  

11. 定 积 分 法 的

应用  

11.1 理解以定积分求平面图形面积的应用  

11.2 理解以定积分求沿坐标轴或平行于坐标

轴的直线旋转而成的旋转体体积的应用  

4 

 

课程阐释：  

 

在本学习单位中，定积分的应用只限于求平面图形面积和旋转体体积。教

师可以几何方法表示定积分和平面图形面积之间的关系。  

 

学生须理解及能运用圆盘法求旋转体体积，其中须包括求诸如以曲线
2

2

x
y   

和  
2xy e ，其中  1 2x  ，围成的面积沿 y 轴旋转而成的旋转体体积。运

用外壳法求旋转体体积不属课程所需。  

 

为使学生欣赏定积分法的应用，教师可引导学生运用定积分法推导圆面积、

直立圆锥体体积和球体体积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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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数  

 

代数内容包括行列式、矩阵、线性方程组及向量。  

 

学生须理解矩阵的概念、运算及性质、逆矩阵的存在及行列式。行列式是

研究矩阵性质的重要工具。  

 

学生已在第三学习阶段学习运用代数方法和图像法解联立二元一次方程。

在单元二，学生须认识相容（有解）和不相容（无解）的概念并进一步探究

线性方程组相容性或不相容性的条件。他们须能运用克莱玛法则、逆矩阵

和高斯消去法解线性方程组。教师应让学生知道每一个方法的强项与弱项

及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解题。  

 

为进一步延伸学生在代数的知识，在这阶段向学生介绍向量的概念、运算

及性质。纯量积和向量积是研究几何性质包括平行和正交的两个重要工具。

此外，学生亦须能运用向量方法求得两向量的交角和三角形或平行四边形

的面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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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代数  

12.  行列式  12.1 认识二阶及三阶行列式的概念  2 

 

课程阐释：  

 

行列式是在随后的两个学习单位中学习矩阵和线性方程组的重要先备知

识。  

 

教师应强调行列式在单元二的主要应用在求逆矩阵和解线性方程组。  

 

学生须认识诸如以下二阶和三阶行列式的定义：  

 11 12

11 22 12 21

21 22

a a
a a a a

a a
   

 

11 12 13

22 23 21 23 21 22

21 22 23 11 12 13

32 33 31 33 31 32

31 32 33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11 12 13

22 23 12 13 12 13

21 22 23 11 21 31

32 33 32 33 22 23

31 32 33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利用
11 12 13 11 12

21 22 23 21 22

31 32 33 31 32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方法表示三阶行列式如下的结果：  

                        

11 12 13

21 22 23 11 22 33 12 23 31 13 21 32 11 23 32 13 22 31 12 21 33

31 32 33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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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向学生解释以上三种三阶行列式的定义是相同的。  

 

学生须认识  |A |  和  det A  为矩阵  A 的行列式的两个常用记法。  

 

教师可向学生介绍行列式的一些几何上的应用，例如：  

如下图，OAB 为一经过原点 O 的三角形，其中  A=(a ,b)，B=(c ,d)，而  O、

A 和  B 则按逆时针方向排列。  

 

 

 

 

 

 

 

 

 

  三角形 OAB 的面积 =
1

2

a b

c d
。  

 

行列式的性质不属课程所需。  

y 

x 

B=(c,d) 

A=(a,b)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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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代数  

13.  矩阵  13.1 理解矩阵的概念、运算及其性质  

13.2 理解二阶及三阶方阵逆矩阵的概念、运

算及其性质  

10 

 

课程阐释：  

 

学生须理解矩阵的一般形式，有  m 行和  n 列的矩阵称「 m n  矩阵」。

学生须能对矩阵进行加法、减法、纯量乘法和乘法及理解以下性质：  

 A B B A     

 ( ) ( )A B C A B C       

 ( )A A A        

 ( )A B A B       

 ( ) ( )A BC AB C   

 ( )A B C AB AC    

 ( )A B C AC BC     

 ( )( ) ( )A B AB     

 AB A B  

 

学生须理解矩阵乘法的不具交换性质，即  AB  不一定等于  BA  。  

AB A B ，其中  A  和  B  为  n  阶方阵的一般证明不属课程所需。然而，

对于二阶行列式的情况，其证明较为容易，教师可与学生进行较深入的讨

论。  

 

学生须认识「零矩阵」、「单位矩阵」、「转置矩阵」和「方阵」这些名词。

学生须理解二阶和三阶方阵逆矩阵的概念、运算及以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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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的逆矩阵是唯一的  

 1 1( )A A     

 1 1 1( )A A      

 1 1( ) ( )n nA A    

 1 1( ) ( )T TA A    

 
11A A
    

 1 1 1( )AB B A     

其中  A 和  B 为可逆矩阵，   为非零纯量。  

 

学生须能判断方阵的是否可逆，并能求可逆矩阵的逆矩阵，例如使用伴随

矩阵和基本行运算等方法以求得逆矩阵。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学生亦可

能须要使用数学归纳法来证明一些有关涉及矩阵的命题。  

 

学生在判断 2 2 矩阵  
a b

c d

 
 
 

 是否可逆时，可考虑解以 , ,x y z及 w为未知数的

矩阵方程  
1 0

0 1

a b x y

c d z 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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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代数  

14.  线性方程组  14.1 以克莱玛法则、逆矩阵和高斯消去法解

二元和三元线性方程组  

6 

 

课程阐释：   

 

学生已在第三学习阶段学习运用代数方法和图像法解二元一次方程。在这

学习单位中，学生须能运用克莱玛法则、逆矩阵和高斯消去法解二元和三

元线性方程组，并须认识「齐次」、「非齐次」、「相容」和「不相容」等

名词。  

 

克莱玛法则是行列式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学生须认识到，由克莱玛法则，

对于线性方程组 Ax  = b，若    为系数矩阵的行列式，其中    0，方程组

有唯一解。若  =0，则不能使用克莱玛法则。教师可与学生讨论 Ax  = b 与

以下等式的逻辑关系：  

      x = x，y = y   及  z = z  (*)。  

例如：  

Ax  = b 的解是否必然是 (*)的解？  

(*)的解是否必然是 Ax  = b 的解？  

x 是以列矩阵 b 取代系数矩阵的第一列而得出的行列式；y 是以列矩阵 b

取代系数矩阵的第二列而得出的行列式；z 是以列矩阵 b 取代系数矩阵的

第三列而得出的行列式。此外，学生须认识以下的一些结论：  

情况  条件  结论  

1 0  方程组有唯一解。  

2 
0   及其中最少须须  x  ,  y  

或  z0 
方程组没有解。  

3 0   及  x  = y  =  z  = 0 方程组没有解或有无限多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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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况 1 中，方程组有唯一解及  , ,
yx zx y z

 
  
  

。  

在情况 2 中，由于已知条件与 (*)互相予盾，故方程组没有解。  

在情况 3 中，可利用以下例子解释方程组没有解或有无限多个解。  

   

1

2

3

x y z

x y z

x y z

  


  
   

 (没有解 )    

3

2 2 2 6

3 3 3 9

x y z

x y z

x y z

  


  
   

 (无限多个解 )  

 

矩阵是解线性方程组的另一个重要的工具。利用学习单位 13 所得知识，学

生须能以矩阵形式表示线性方程组。若系数矩阵的逆矩阵存在，可运用逆

矩阵方法解线性方程组。学生须认识在逆矩阵不存在时，这方法失效。  

 

学生亦须能运用高斯消去法解线性方程组。借着建立增广矩阵，利用基本

行运算解线性方程组。  

`  

教师可借着解线性方程组，展示矩阵、行列式和基本行运算之间的联系。  

 

学生须理解：一个齐次二元或三元线性方程组有非平凡解当且仅当它的系

数矩阵为奇异矩阵。教师可运用一些简单齐次二元线性方程组引导学生发

现此定理。学生亦须理解一个齐次二元或三元线性方程组必定相容，且知

道若它的系数矩阵为奇异矩阵时如何找出其非平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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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代数  

15.  向量的简介  15.1 理解向量及纯量的概念  

15.2 理解向量的运算及其性质  

15.3 理解向量在直角坐标系统的表示法  

5 

 

课程阐释：  

 

在本学习单位中，教师应强调模和方向是向量两个重要的概念。教师应向

学生解释纯量和向量的不同之处。在讨论向量的性质时，向量只限于 R2  或

R3。学生须理解零向量、单位向量、相等向量和负向量的概念。  

 

学生须认识印刷时采用的向量记法 (包括 a 和 AB )以及书写时采用的记法

(包括 a 、 AB 和 a )和表示向量的模的记法 (包括 a 和 a )。  

 

学生须理解向量的加法、减法和纯量乘法的概念，并理解以下有关  

向量的性质：  

   a b b a   

 ( ) ( )    a b c a b c   

  a 0 a   

 0 a 0  

 ( ) ( )  a a   

 ( )     a a a   

 ( )    a b a b   

 若 1 1     a b a b  (当中 a 和 b 为非零 并且互相不平行 的 向量 )，则

1  及 1  。  

 

教师可运用向量在直角坐标系统的表示法来讨论以上的向量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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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介绍方向分别与正 x 轴、正 y 轴和正 z 轴相同的单位向量  i、 j  和  

k 。学生须能分别以  x yi j  和  x y z i j k  表示任何在  R2 和  R3 的向量。 

学生须理解以下公式：   

1. 在  R2 中，当  OP x y i j， 2 2| |OP x y  。  

2. 
2 2

sin
y

x y
 


 和  

2 2
cos

x

x y
 


，  当中    是非零向量  OP  与正  x  

轴的交角，而  OP x y i j。  

3. 在 R3 中， 2 2 2| |OP x y z   ，其中  OP x y z  i j k。  

 

方向余弦的概念不属课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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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代数  

16. 纯 量 积 与 向

量积  

16.1 理解向量的纯量积（点积）的定义及其

性质  

16.2 理解在 R3 中向量的向量积（叉积）的定

义及其性质  

5 

 

课程阐释：  

 

学生须理解向量  a  和  b  的纯量积的定义及以下性质：  

   a b b a   

 ( ) ( )   a b a b   

 ( )     a b c a b a c   

 
2

0  a a a   

 0 a a  当且仅当  a 0   

  a b a b   

 
2 2 2

2( )    a b a b a b  

 

教师可采用以下其中一个定义介绍向量积：  

(1)  对于两个在 R3 的非零及互不平行的向量  a  和  b， 

ˆsin a b a b  n，其中   为 a  和 b  之间的交角(0<<180)，n̂  是一个与

a  和 b  均正交（垂直）的单位向量，且 a 、b  及 a b  满足右手定则。 

否则， a b=0。 

(2)  若向量  1 2 3a a a  a i j k  和  1 2 3b b b  b i j k ，  

则  a b
2 3 3 2 3 1 1 3 1 2 2 1( ) ( ) (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i 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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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须理解以行列式表示向量积： 1 2 3

1 2 3

a a a

b b b

 

i j k

a b 。  

学生须理解以下向量积的性质：  

  a a 0   

 ( )   b a a b  

 ( )     a b c a c b c   

 ( )     a b c a b a c   

 ( ) ( ) ( )      a b a b a b   

 
2 2 2 2( )   a b a b a b  

 

教师应提醒学生在学习重点 16.2 中，所有关于向量的讨论只限于 R3。  

 

教师应在本学习单位和学生讨论纯量积和向量积的几何意义，并在学习单

位 17 中强调纯量积和向量积的几何应用。  

 

纯量三重积的定义及其性质和「平行六面体」一词均不属课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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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代数  

17.  向量的应用  17.1 理解向量的应用  6 

 

课程阐释：  

 

学生已在第三学习阶段学习在直角坐标系统下两线平行和垂直的条件。在

本学习单位中，学生须能运用向量的性质来解决涉及平行和正交的问题。  

例如：若  a  和  b  为非零向量，  

1.  a b  其中    为实数，当且仅当  a  和  b  互相平行。  

2.  0 a b  当且仅当  a  和  b  正交。  

3.  0 a b  当且仅当  a  和  b  互相平行。  

 

学生亦须能运用向量的概念解涉及线段的分割和一个向量至另一向量的投

影的问题。此外，学生须能运用纯量积和向量积分别求为两向量之间的夹

角（或称「交角」）和三角形或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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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单位  学习重点  时间  

进阶学习单位  

18.  探索与研究  通过不同的学习活动，发现及建构知识，进一

步提高探索、沟通、思考和形成数学概念的能

力  

7 

 

课程阐释：  

 

本学习单位旨在提供更多学习空间，让学生在学习其他学习单位的内容时，

能参与更多有助发现及建构知识、提高探索、沟通、思考和形成数学概念

的能力之活动。换句话说，这并非一个独立和割裂的学习单位，活动可在

课堂中引起动机、发展、巩固或评估等不同环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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